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Grammer Ak⁃
tiengesellschaft(以下简称“格拉默”)2025年半年度业绩数据为格拉默初步核算，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准确的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格拉默于德国时间2025年7月10日披露了2025年半年度业绩初步数据的公告，本公司

将格拉默公告内容同步披露如下：

一、格拉默预计2025年半年度业绩显著增长

根据初步数据，格拉默2025年上半年的经营性息税前利润约为3,560万欧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了20.0%（2024年1月至6月为2,970万欧元）。上半年度的积极表现主要得益于2025
年第一季度的强劲表现，重组措施逐步生效，尤其体现在EMEA地区。

根据初步数据，格拉默2025年第二季度盈利表现低于去年同期。因此，2025年第二季度

的经营性息税前利润约为 1,170万欧元（2024年第二季度为 2,020万欧元），低于去年同期的

水平。

经营性息税前利润剔除了下列事项的影响：1）约670万欧元的负面汇率影响；2）重组准

备金冲回160万欧元；3）处置美国子公司亏损150万欧元。

2025年 4月至 6月的集团收入下降约3,430万欧元，总计约为 4.662亿欧元（2024年同期

为5.005亿欧元）。

2025年第二季度，集团的盈利主要受到美洲地区和亚太地区收入和利润下降的影响。

特别是中国高毛利的业务受到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其收入和利润表现疲软。

在此背景下，执行董事会维持了2024年年度报告中发布的全年预测（集团总收入约为19
亿欧元；经营性息税前利润约为6,000万欧元）。

二、对公司的影响

从2024年财务数据来看，格拉默营业收入占公司集团收入的70%以上，格拉默2025年半

年度的经营情况，将对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格拉默预计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性息税前利润为3,560万欧元、净利润为1,560万欧元

（2024年同期：-225万欧元），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格拉默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08亿元（2024年同期：人民币-0.19亿元），将实现扭亏为盈。

综上，格拉默预计2025年半年度业绩同比去年显著增长，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也将因

格拉默业绩提升而显著高于去年同期。

三、风险提示

格拉默2025年半年度业绩数据为格拉默初步核算，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准确的数据以

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603997 证券简称：继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6

转债代码：110801 转债简称：继峰定01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步披露控股子公司格拉默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增的提示性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11日和2024年10
月30日召开了2024年第十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决定回购公司股份并用于依法注销

减少注册资本，并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具体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于2024年10月12日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103 号）。

2025年4月25日，公司完成回购，决定对本次回购股份16,762,600股进行注销，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回购结果公告（临2025-037号）。

近日，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吉林省市场监

督管理厅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000123961012F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长春市吉林大路1801号

法定代表人：陈铁志

注册资本：人民币323,215.0988万元

成立日期：1993年11月09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煤炭及制

品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水泥生产；房地产开发经营；煤炭开采；药品生产；药品零售；药品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本次公司股份回购注销涉及《公司章程》第六条、第二十条修订，具体如下：

序号

1

2

修订前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叁拾贰亿肆
仟捌佰玖拾壹万叁仟伍佰捌拾捌元。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324,891.3588万股，
全部为普通股股份。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叁拾贰亿叁仟
贰佰壹拾伍万零玖佰捌拾捌元。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23,215.0988万股，
全部为普通股股份。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五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75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及《公司章程》修订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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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25 证券简称：华扬联众 公告编号：2025-082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

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

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7月9日以书面告知形式发出。

(三) 本次会议于2025年7月10日14时40分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五)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利刚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

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实际经

营业绩情况和财务状况。董事会同意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4）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603825 证券简称：华扬联众 公告编号：2025-083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

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

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7月9日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发出。

(三) 本次会议于2025年7月10日15时40分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五)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辉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

定，程序符合要求，更正后的财务数据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实际经营业绩情况和财

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

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4）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603825 证券简称：华扬联众 公告编号：2025-084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

整涉及到2021年至2022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年度报告出现盈亏性质

的改变，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公司于2025年7月10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以及第六届监事会

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经公司自查发

现以前年度会计处理存在会计差错事项，公司已对相关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财务报表进

行了追溯调整，涉及到2021年至2022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公司现将前期差

错更正事项说明如下：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概述

公司于2025年1月1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

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立案调查尚未有结论性意见或决

定。收到《立案告知书》后，公司及管理层对其高度重视，经公司积极开展自查行动，发现以前

年度会计处理存在会计差错事项。

为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实际经营业绩情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已对相关会计差错进

行更正，并对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涉及到2021年至2022年度合并及财务报表。本次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年度报告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二、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公司对上述事项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追溯调整了2021年

至2022年度相关财务报表项目。上述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2021年至2022年度财务报表影响

如下：

（一）2021年度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应收账款

其他应付款

未分配利润

2021年12月31日

调整前金额

5,828,790,682.40
391,560,061.85

1,036,674,555.17

调整金额

200,670,375.23
218,000,000.00
-17,329,624.77

调整后金额

6,029,461,057.63
609,560,061.85

1,019,344,930.40
2、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1年度

调整前金额

-66,192,379.43
271,571,758.93
257,790,231.86
219,433,297.78

调整金额

-17,329,624.77
-17,329,624.77
-17,329,624.77
-17,329,624.77

调整后金额

-83,522,004.20
254,242,134.16
240,460,607.09
202,103,673.01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021年度

调整前金额

12,456,698,162.40
245,138,183.20

调整金额

-218,000,000.00
218,000,000.00

调整后金额

12,238,698,162.40
463,138,183.20

（二）2022年度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应收账款

2022年12月31日

调整前金额

3,962,573,058.00
调整金额

131,277,298.30
调整后金额

4,093,850,356.30

其他应付款

未分配利润

117,291,186.52
325,369,925.92

218,000,000.00
-86,722,701.70

335,291,186.52
238,647,224.22

2、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2年度

调整前金额

-256,733,883.53
-653,005,058.37
-667,096,404.03
-655,768,795.25

调整金额

-69,393,076.93
-69,393,076.93
-69,393,076.93
-69,393,076.93

调整后金额

-326,126,960.46
-722,398,135.30
-736,489,480.96
-725,161,872.18

三、更正后的2021年度至2022年度合并财务报表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

四、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监事会及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

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和要求，更正后的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

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

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实际经

营业绩情况和财务状况。董事会同意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

定，程序符合要求，更正后的财务数据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实际经营业绩情况和财

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

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四）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公司目前尚未取得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更正事项出具的专项鉴证报告。根据《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公司及

会计师事务所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公司预计将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两个月内完成会计师

事务所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出具专项鉴证报告的披露工作。

公司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影响致以诚挚的歉意，并将加强对信息披露文

件的编制和审核，保证各项报告披露的准确性，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5年7月9日

●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188.08万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有关规定，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收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根据《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公司于2025年7月9日完成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

票授予登记工作，有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公司根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情况如下：

1、授予日：2025年5月16日；

2、实际授予数量：188.08万股，其中来源于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为

95.86万股，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92.22万股；

3、实际授予人数：64人；

4、授予价格：16.83元/股；

5、实际授予数量与拟授予数量的差异说明：

鉴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何伟先生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文昌琢朴企业管理事务所（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琢朴管理”）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琢朴管理于2025年2月11日至2025年2
月1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1,416,500股。出于审慎性考虑，

为避免可能触及的短线交易行为，何伟先生暂不参与激励计划本次的授予，待相关授予条件

满足后再召开会议审议何伟先生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事宜。

在本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确定授予日后的认购缴款过程中，有8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自愿放弃拟向其授予的全部或部分第一类限制性股票4.52万股，因此，本激励计划第

一类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人数为64人，实际授予数量为188.08万股。

（二）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本次实际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1
2
3

核心骨干人员（61人）

合计

姓名

何东炯

韩 丁

马 亮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职务

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获授第一类限
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5.00
6.00
7.00

170.08
188.08

占本次授予第一
类限制性股票数

量的比例

2.66%
3.19%
3.72%
90.43%
100.00%

占 授 予 时 公 司
股 本 总 额 的 比

例

0.07%
0.08%
0.09%
2.29%
2.53%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均未

超过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

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

2．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以及外籍员工，不包含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一）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

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36个月。

（二）限售期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

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

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当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亦不得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的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三）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

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权益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相应权益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

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相关权益不得递延

至下期解除限售。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而取得

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

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若届时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的，则因前述

原因获得的股份将一并回购注销。

三、第一类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5]0011000077
号），截至2025年6月13日止，公司实际收到64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

购款合计人民币31,653,864元，合计认购1,880,800股，其中958,600股来源于公司在二级市场

回购的A股普通股股票，922,200股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股票。

四、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登记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共计188.08万股，上述权益已于2025年7月9日在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激励计划相关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

和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本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

后，公司股本总数由74,274,510股增加至75,196,710股。本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完成，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股本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0
74,274,510
74,274,510

比例

0%
100%
100%

本次变动增减（股）

限制性股票（股）

1,880,800
-958,600
922,2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880,800
73,315,910
75,196,710

比例

2.50%
97.50%
100%

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七、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股份支付费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

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则2025年至2027年股份 支付费用摊销

情况如下：

授予权益类型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授 予 权 益 数 量
（万股）

188.08
总费用（万元）

2,697.07
2025年

（万元）

1,264.25
2026年

（万元）

1,179.97
2027年

（万元）

252.85
说明：

1．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

予日收盘价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

的摊薄影响。

2．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

计报告为准。

3．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将在年度报告中公告经审计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和各年

度确认的成本费用金额。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限制性

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同时本激励计划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

员工的凝聚力、团队稳定性，并有效激发骨干员工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经营效率，给公司带来

更高的经营业绩和内在价值。具体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88500 证券简称：慧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5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结果公告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5-037

转债代码：113588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8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7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03,664,26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8,109,927.92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杭州市拱墅区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朱文怡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2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

通”），其股息红利将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027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3元。

2、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税负为10%，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股人民币0.027元。

（2）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乍浦路89号星荟中心1座8楼证券事务部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8406213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5-036

转债代码：113588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相应
调整“润达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润达转债”自 2025年 7
月 10日（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至 2025年 7月 17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

股，自2024年7月18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证券代码

113588
证券简称

润达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2025/7/17
复牌日

2025/7/18
●调整前转股价格：13.00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12.97元/股
●“润达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7月18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86号文核准，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6月 17日公开发行了 5,500,000张（550,000手）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5,000万元，发行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2020]185号”自律监管决定书同意，公司55,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20年7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润达转债”，债券代码“113588”。
根据有关规定和《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润达转债”自2020年12月23日起可

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价格为13.36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20年度利润分配，自 2021年 7月 1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13.25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9日披露的《关于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相应调整“润达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因公司实施 2022年度利润分配，自 2023年 7月 18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13.10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11日披露的《关于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相应调整“润达转

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5）。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自2024年7月19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3.00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12日披露的《关于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相应调整“润达转

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6）。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1、2025年5月27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确定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2025-024）。

2、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在“润达转债”发行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

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综上，“润达转债”转股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

应调整。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D+A×k）/（1+n+k）。

其中：P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

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上述调整公式，本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P1=P-D
其中，P为调整前转股价13.00元/股；D为每股现金红利0.03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P1=

12.97元/股（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除息日为2025年7月18日，故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7月18日（除息日）起生效。

三、其他事项

自2025年7月10日至2025年7月17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润达转债”停止转

股；自2025年7月18日（除息日）起，“润达转债”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